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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南華大學組織規程相關規定及南華大學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南華大學 

管理學院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管理學院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置學程主任一人， 

對內綜理學程事務，對外代表本學程。學程成員由教師、職員及支援人員所組

成。  

第三條  本學程下設各委員會及會議：  

1. 學程事務會議：為本學程最高決策會議，開會討論學程上所有行政與教學

研究及服務事務，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2.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理有關本學程教師之聘任(含新聘、續聘)、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改聘、合聘、延長服務、擴

大延攬海外人才、科技部客座、加薪級、兼任老師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及其

他應由本會審議之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3. 課程委員會：審議與增修有關教學及課程規劃之相關問題，其設置要點另

訂之。 

4. 其他與學程事務相關的臨時任務編組或委員會，由學程主任召集之。 

第四條  各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如有必要得加開。開會時應有本學程教師二 

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議案表決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通過，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參與。各委員會另有訂定設置辦

法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章程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陳報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